




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

综合维修服务类（办公房屋及基础设施零小维修、厨具维修及净

水机、空调、监控设备维修维保）社会服务机构入围

候选人公示

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综合维修服

务类（办公房屋及基础设施零小维修、厨具维修及净水机、空调、

监控设备维修维保）社会服务机构入围（项目编号：

0773-2540GNNMFWGK3856）评审工作已结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评审小组的评审及推荐意见，现将入围候选人进行公示。公示期

3日，自 2025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 17：00（北京时间）

止。

一：评审情况

本项目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 9:30（北京时间）在内蒙古大学本

部院内 235 号桃李湖迎宾馆四楼会议室组织开、评审工作。根据评审

小组的评审及推荐意见， 现将入围候选人进行公示（排名不分先后）

内蒙古川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铭汇诚建设有限公司

内蒙古源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万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新欣装饰有限公司



内蒙古途耐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瑞羽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百益盈装潢装饰有限公司

内蒙古领晨商贸有限公司

二：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请在入围候

选人公示期间提出异议函，逾期将不再受理。提出异议时应注意以下

事项：

1.异议实行实名制，异议应在中标结果公示结束前以书面形式提出，

并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2）异议人具有《营业执照》的，附《营业执照》复印件；

（3）异议事项的基本事实及相关证明材料；

（4）异议请求及主张；

（5）异议人为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应提供与采购活动存在利害关系

的证明材料。

2.异议人为法人的，异议函件需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和加

盖单位公章，并附法人授权书及授权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异议人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的，异议函件必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异议

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3.异议人不得以异议为名排挤竞争对手，进行虚假、恶意异议，阻碍

招标投标活动的正常进行。



三：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1号久凌大厦 15层

呼和浩特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锡林南路恩和大厦 14层 1411

联 系 人：王帅

联系电话：13514818821

电子邮箱：w13514818821@163.com

采 购 人：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东大街 19号

联 系 人：包宁

联系电话：0471-2224158


